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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济南 4 月 16 日电
(记者潘林青)每月花费 10 元可
以随时定位某一个特定手机号、
每月花费 1000 元可以随时定位
某些手机号……近日，山东省泰
安市肥城市公安局破获了一起侵
犯公民个人信息案，抓获犯罪嫌
疑人 41 名，涉案价值 800 多万
元。

记者追踪调查了解到，这一
犯罪团伙买卖的公民个人信息，
包括手机定位信息、物流信息、机
主信息、电话查询、学籍档案、征
信信息等六大类，已形成了一条
网络个人信息买卖的黑色产业
链。

“业务范围”广泛，

还能“私人订制”

泰安市公安局 2 月初在公安
部和山东省公安厅部署“净网
2018”专项行动中，梳理本地线
索，发现有人通过网络大量买卖
公民个人信息。泰安市公安局立
即成立专案组，开展相关工作，通
过深入分析研判，层层剥茧抽丝，
确定犯罪嫌疑人为于某某。

“于某某之前就有贩卖公民
个人信息的犯罪前科，是公安机
关重点关注对象。”肥城市公安局
网安大队副大队长刘均鹏说，经
过一段时间侦查，民警发现于某
某“重操旧业”，成了贩卖公民个
人信息的“中间商”。

随后，专案组民警以于某某
为突破口，迅速追查出 12 个上线
和相关源头，摸清了个人信息买
卖的完整犯罪链条。

3 月 7 日，专案组分赴黑龙
江、广东、江西、江苏、贵州、云南
等地，开展了集中收网行动，在一
周内将涉案的 41 名犯罪嫌疑人
全部抓获归案，缴获 90 余部手机
及多台笔记本电脑等作案工具，
涉案价值 800 多万元。

至此，这起侵犯公民个人信
息案宣布告破。犯罪嫌疑人到案
后，均对贩卖公民个人信息的行
为供认不讳。

刘均鹏说，在这起案件中，犯
罪嫌疑人除了大批量贩卖个人信
息外，还为“客户”提供精准服务，
进行“私人订制”。

针对“客户”不同需求，犯罪
嫌疑人王某林推出了两种不同的
“套餐”。据他供述，一种套餐是每
月 10 元，可以随时定位某一个特
定的手机号；另一种是每月 1000
元，可以随时定位某些手机号。

比如，“客户”如果需要某人的家庭住址或者征信信息时，
就向“中间商”提出需求，然后“中间商”将这个需求提供给上
线，上线通过冒充快递公司、使用黑客技术非法侵入电脑系统
等方式，获取相关信息，再逐级加价出售，谋取非法利益。

黑色产业链“分工专业”“配合高效”

据办案民警介绍，由于高额经济回报、较低犯罪门槛、较
少犯罪成本，使一些不法分子铤而走险，想出各种办法盗取公
民个人信息，形成了“分工专业”“配合高效”的黑色产业链。

在警方抓获的 41 名犯罪嫌疑人中，“中间商”于某某通过
互联网招揽“客户”收单，然后将查询需求报给上线，上线将结
果通过互联网发给于某某，于某某再转发给“客户”，“客户”将
钱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转给于某某，最后于某某再和上线进
行结算。

王某林是手机定位服务平台的所有者，是泄露手机定位
信息的源头。在看守所中，王某林告诉记者：“我是一个基站定
位平台的所有者，拥有最高权限账号，可以开通具有查询功能
的其他账号。‘客户’购买这些账号后，可以定位手机号位置，从
而获取他人位置信息。”

据办案民警介绍，王某林很少直接接触终端“客户”。一个
标价 10 元的手机定位信息，经过“中间商”层层加价后，终端
“客户”有时需要两三千元才能买到。

与手机定位信息相比，物流信息、手机机主信息和学生档
案等个人信息售价较为低廉。

石某是倒卖公民物流信息的源头。“我都是通过互联网买
卖快递收货地址和手机机主信息，从 2017 年 12 月开始至被
抓共卖了 300 余条信息，赚取 1 . 78 万元。”石某说。

如何斩断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黑手”？

肥城市副市长、公安局局长鄂宏超认为，要想斩断侵犯公
民个人信息犯罪“黑手”，一方面公安机关要坚持重拳打击不
放松，进一步加大对黑客非法盗取信息等违法犯罪行为的打
击力度，并深挖各类犯罪的相关利益链条，注重全链条打击。

另一方面，公安机关也要积极联合相关部门，以实现源头
治理为目标，全面加大对通讯运营商、金融机构、邮政速递和
网络预订类网站(客户端)的监管力度，从制度方面强化从业
人员的自律意识与法律认知，强化从业人员管理。

同时，警方还提醒，公民要强化信息自我保护意识，在网
络购物、使用公共 WIFI、参加网站问卷调查和网络抽奖、自
媒体社交等方面注意保护个人隐私信息，防止个人信息被不
法分子盗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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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大洋一号”4 月 16 日电(记者刘
诗平)16 日，我国最先进的自主无人潜水器
“潜龙三号”搭乘“大洋一号”科考船抵达南海
海域。在接下来的半个月，它将完成海上试验
与验收，并进行试验性应用。

“新华视点”记者带您独家揭秘此次“潜
龙三号”首次亮相的海试和试验性应用任务。

首次亮相将完成哪些任务？

据中国大洋协会办公室副主任李波介
绍，为满足大洋矿产资源勘查和大洋科学考
察需求，2016 年 9 月，大洋协会与中科院沈
阳自动化研究所、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
所签订了“潜龙三号”4500 米级自主潜水器
建造合同。

“大洋一号”船综合海试 B 航段首席科学
家蔡巍说，本航段将通过使用“大洋一号”在
南海开展相关设备试验，完成重大装备海上
验收，推动“潜龙”系列潜水器的发展。“潜龙
三号”将进行海试，对其主要技术指标和功能
进行验证，并根据需求，在天然气水合物试采
区和多金属结核试采区进行试验性应用。

在“大洋一号”船后甲板，记者看到了“潜
龙三号”。其长 3 . 5 米、高 1 . 5 米、重 1 . 5 吨，
外形像一条橘黄色的鱼。

“潜龙三号”总设计师刘健说，别看它长
得像条萌萌的“小黄鱼”，但能量不小。在深海
复杂地形进行资源环境勘查时，具备微地貌
成图、温盐深探测、甲烷探测、浊度探测、氧化
还原电位探测、海底照相，以及磁力探测等热
液异常探测功能。

“这种非回转体立扁鱼形设计，依据的是
水动力优化计算的结果，有利于它在复杂海
底地形中垂直面爬升，同时具备水面航行能
力。”刘健说。

刘健说，“小黄鱼”的 4 个“鳍”是 4 个可
旋转舵推进器，靠操控推进器灵活前进后退、
上浮下沉；“尾巴”上安装的是磁力探测仪；
“嘴巴”是前视声呐，可以将潜水器采集的声
学数据转化为图像，用以识别障碍物和周边
环境，随后在主控计算机的控制下通过自主
转动和躲避，保障自身安全和正常作业。

进行了哪些技术改进？

据了解，“潜龙”系列潜水器目前共研制
了“潜龙一号”“潜龙二号”“潜龙三号”。“潜龙
一号”自去年太平洋作业后，回到中科院沈阳
自动化所做“保养”。“潜龙二号”于数天前在
印度洋完成第 50 次下潜。

“‘潜龙三兄弟’在调查作业方面各有特

点，在应用领域各有所长。”刘健说，6000 米
级无人无缆潜水器“潜龙一号”，是个长 4 . 6
米、直径 0 . 8 米的桔红色圆柱体，可通过使
命规划实现水下自由行动，最大续航能力可
达到 30 小时。

刘健说，“潜龙一号”的设计，是以多金
属结核资源调查为主要任务，一般在海底五
六千米地势较平坦的深海中作业。而“潜龙
二号”“潜龙三号”主要是以探测深海热液多
金属硫化物等为主要任务，可以在地形起伏
上千米的地方完成约 30 平方公里的探测作
业。

记者看到，“潜龙二号”和“潜龙三号”如
一对双胞胎，外形和体重几乎都一样。刘健
说，两者均可在复杂的地形下运行，“潜龙三
号”是在“潜龙二号”的基础上进行了优化升
级。

比如，针对原来一些电子设备能耗较高
的问题，新的潜水器进行了改进；国产化程度
更高，惯性导航系统等核心部件由进口改为
国产；推进系统噪声降低、抗流能力得到加
强；声学成像质量得到相应提高。此外，“潜龙
二号”最长可工作 30 多个小时，“潜龙三号”
预计将有显著提高。

“大洋一号”船综合海试 B 航段领队韩喜
球，曾在印度洋海域从事深海热液多金属硫
化物资源调查和研究多年。她表示，“潜龙三
号”的研制，将使海底资源探测能力如虎添
翼，将显著推进我国海底资源探测进程。

多种潜水器协同探索深海奥

秘时代即将来临

“潜龙二号”“潜龙三号”都是中国自主研
发的 4500 米级深海资源自主勘查系统，也是
目前国内最先进的自主水下机器人。

既然有了“潜龙二号”，为何还要研制“潜
龙三号”？李波说，深海大洋蕴藏着无穷的宝
藏和科学奥秘，进入深海大洋，离不开深海装
备。“潜龙”家族的主要目标，是对深海资源进
行大范围精细探测，更好地为大洋资源勘查
和深海科学调查服务。未来，“潜龙”家族规模
将更大，工作模式将是多台协同水下作业。

“它们可以开展集群作业、协同作业。一
船带多个潜水器出海，可以节省成本、更有效
率。”刘健说，“潜龙兄弟”同时下海作业，可以
通过规划路径让它们之间互不干扰。

除此以外，“潜龙兄弟”不仅可以相互抱
团，还可以与“蛟龙”号载人潜水器、“海龙”系
列无人有缆潜水器等其他“龙家族”合作。“蛟
龙”号、“海龙”系列适合定点或小区域精细作
业，“潜龙”系列的活动范围更大，其相互配
合，能提升作业效率和水平。

据悉，今后，一船同时带“潜龙”“海龙”出
海的航次安排会经常出现。人们可以期待，在
不久的将来，服务于深海探测的“蛟龙”号新
母船建成后，将同时搭载“蛟龙”“海龙”和“潜
龙”出海。

“潜龙三号”亮相，探海又添猛将
系我国最先进自主潜水器，将显著推进我国海底资源探测进程

鸿茅药酒的注册审批情况如何？是如何
成为非处方药的？作为非处方药，使用中需要
注意什么？监测到哪些不良反应？国家药品监
督管理局新闻发言人 16 日就鸿茅药酒有关
监管情况做出回应。

注册审批情况如何？

很多人认为鸿茅药酒是保健食品，并不
清楚它是一种药品。鸿茅药酒的注册审批情
况如何？

鸿茅药酒为独家品种，现批件持有人为
“内蒙古鸿茅药业有限责任公司”，由原内蒙
古自治区卫生厅于 1992 年 10 月 16 日批准
注册，原批准文号为“内卫药准字(86)I-20-
1355 号”。2002 年，原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统一换发批准文号，该品种批准文号换发为
“国药准字 Z15020795”。后经内蒙古自治区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两次再注册，现批准文
号有效期至 2020 年 3 月 18 日。

鸿茅药酒药品标准收载于中华人民共和

国卫生部药品标准《中药成方制剂》第十四
册 ，处方含有 6 7 味药味 ，规格为每瓶装
250ml 和 500ml ，功能主治为：祛风除湿，补
气通络，舒筋活血，健脾温肾。用于风寒湿痹，
筋骨疼痛，脾胃虚寒，肾亏腰酸以及妇女气虚
血亏。

是如何成为非处方药的？

我国于 1999 年发布《处方药与非处方药
分类管理办法》，并按照该办法开展非处方药
的目录遴选与转换。2004 年以前公布的非处
方药，是由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组织
专家分批从已上市的标准中遴选产生；2004
年之后公布的非处方药，是按照《关于开展处
方药与非处方药转换评价工作的通知》，由企
业对已上市品种提出转换申请，经对企业申
报资料进行评价后确定转换为非处方药。

2003 年 11 月 25 日，原国家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印发《关于公布第六批非处方药药
品目录的通知》(国食药监安〔2003〕323 号)，

公布鸿茅药酒为甲类非处方药。

使用中需要注意什么？监测

到哪些不良反应？

非处方药本身也是药品，因而具有药品
的属性，风险与获益并存，有些非处方药在少
数人身上也可能引起严重的不良反应。所以，
非处方药也要严格按照药品说明书的规定使
用，不能随便增加剂量或用药次数，不能擅自
延长用药疗程，更不能擅自改变用药方法或
用药途径。如在用药过程中出现不良反应，应
及时停药，严重者应及时去医院就诊。

2004 年至 2017 年底，国家药品不良反
应监测系统中，共检索到鸿茅药酒不良反应
报告 137 例，不良反应主要表现为头晕、瘙
痒、皮疹、呕吐、腹痛等。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已组织有关专家，
对鸿茅药酒由非处方药转化为处方药进行论
证。

(记者赵文君)据新华社北京 4 月 16 日电

国家药监局就鸿茅药酒事宜发出通知
如发现违反药品相关法律法规的问题，将依法严肃处理，直至吊销药品批准文号

新华社北京 4 月 16 日电(记者赵文
君)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16 日就鸿茅药酒
有关事宜向内蒙古自治区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局发出通知，要求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药品管理法》及其有关规定，落实属地监管
责任，严格药品广告审批，加大监督检查，
督促企业落实主体责任。

通知说，鉴于医务界、媒体和公众对内
蒙古鸿茅药业有限责任公司生产的鸿茅药
酒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提出质疑，请内蒙古
自治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责成该企业对
近五年来各地监管部门处罚其虚假广告的
原因及问题对社会作出解释；对社会关注
的药品安全性和有效性情况作出解释；加
强不良反应监测，汇总近五年来不良反应
发生情况，及时向社会公开，同时向国家药
品监督管理局提交报告。

通知要求，请内蒙古自治区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严格按照说明书(功能主治)中
规定的文字表述审批药品广告，不得超出
说明书(功能主治)的文字内容，不得误导
消费者。持续加大对该企业日常检查和飞
行检查力度，督促企业落实药品安全主体
责任。如发现违反药品相关法律法规的问
题，将依法严肃处理，直至吊销药品批准文
号。

鸿茅药酒是如何成为非处方药的

新华社北京 4 月 16 日电(记者张玉清、
张汨汨、黄书波)中国空军新型战机歼-10C
于 16 日开始担负战斗值班任务，标志着这款
国产多用途战斗机的最新改进型正式形成战
斗力。军事专家王明志当日接受新华社记者
专访，认为此举将充实我军攻防作战力量体
系，制空和空面打击能力增强，有助于形成对
周边的空中作战优势，空军有效履行使命任
务的能力将进一步提升。

记者：相比前序机型，歼-10C 战机都有
哪些改进？有怎样的战备意义？

王明志：歼-10C 战机是我国在歼-10 基
础上改进的先进多用途战斗机，具备中近距
制空和对地面、海面目标精确打击的能力。它
配装了先进传感器、综合航电系统和多种先
进机载武器，显著提升了制空作战、对地对海
突击和信息对抗能力。在制空作战中，可发挥
中距攻击的优势；在对地、对海突击中，可发
挥信息攻防优势，对多种地面及海面目标实
施远近结合的精确空面打击。它的列装及形
成战斗力，标志着空军作战战备能力进一步
增强，有助于形成和保持对周边空防作战力
量的相对作战优势，有助于空军塑造有利空
中态势、确保国家空防安全。

记者：这款先进战机在未来战场上将扮
演怎样的角色？

王明志：歼-10C 战机作为先进的多用途
战斗机，以夺取制空权和实施战役突击为主
要作战使命，与其他作战力量配合，可在进攻
性制空、制地与制海作战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歼-10C 战机开始担负战斗值班任务，标志着
国产先进改进型多用途战斗机正式形成战斗
力，进一步增强空军全域作战能力，有效发挥
空中力量在塑造态势、管控危机、遏制战争和
打赢战争中的重要作用。

记者：近年来，歼-20 、歼-16 、运-20 、轰

-6K 及苏-35 等诸多新型战机陆续列装部
队，今天，歼-10C 战机又正式担负战斗值班，
这样大踏步的装备升级意味着什么？

王明志：空军正在逐步构建起一个适
应信息化空中战场要求的攻防作战体系，
这个作战体系包括了以歼-11 系列飞机为
代表的重型制空战斗机、以歼-10 系列和歼
-16 飞机为代表的多用途战斗机、以歼-20
飞机为代表的新一代隐身战斗机、以轰-6K
飞机为代表的中远程轰炸机，上述作战飞
机与空军其他信息化装备系统相结合，将
进一步完善空军的攻防作战体系，整体提
升空军作战能力，强化空军战略性军种的

重要作用。
记者：作为一款改动程度较大的先进战

机，歼-10C 战机在短时间内完成了入列、验
证和形成战斗力的过程，其背后有着怎样的
含义？

王明志：歼-10C 战机入列空军后，首先
展开试装试用，并在实战化训练背景中，对歼
-10C 战机的作战能力进行了试验验证，形成
了新装备作战使用的战术、技术与程序。歼-
10C 战机能在短时间内形成战斗力，担负战
斗值班任务，直接映射出空军实战化训练水
平的整体提升，同时也积累了先进战机的系
列化改进及战斗力生成的成功经验。

歼-10C 战斗值班助空军有效履行使命

▲空军航空兵某旅歼-10C 战机进行飞行训练（4 月 12 日摄）。新华社发（刘川摄）

新 华 社 北
京 4 月 16 日电
( 记 者 余 晓洁 )
记者 16 日从国
防科工局获悉，
长征五号遥二
火箭飞行失利
故障原因近日
基本查明，改进
后的芯一级液
氢液氧发动机
完成多次地面
热试车考核，验
证了改进措施
的有效性。

2017 年 7
月 2 日，长征五
号遥二火箭在
海南文昌航天
发射场实施发
射，火箭飞行至
346 秒时突发故
障。

根据分析
仿真计算及地
面试验结果，故
障原因为芯一
级液氢液氧发
动机一分机涡
轮排气装置在
复杂力热环境
下，局部结构发
生异常，发动机
推力瞬时大幅
下降，致使发射
任务失利。

目前，长征五号运载火箭工程研制
队伍在全面落实故障改进措施的基础
上，正在开展遥三火箭研制生产，计划于
2018 年底择机发射。后续，长征五号遥四
火箭将实施探月工程三期嫦娥五号探测
器发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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